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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震震震••••新思維新思維新思維新思維    
臨門家族臨門家族臨門家族臨門家族    

倒塌的大樓是九二一大地震中最為揪結人心的畫面，而大樓重建更是災後重建中難度最高的工程。原本

就共有持分的產權已經相當複雜，災後住戶間不同的經濟條件，重建與不重建，在在都使得內部意見的整合

幾乎成為不可能的任務。 

九二一基金會理解大樓重建的艱辛，2000 年 6 月起開始倡導、鼓勵受災大樓循都市更新程序辦理重建，

整合並補助專業協力團隊陪伴大樓住戶走向重建之路。2001 年 4 月，更進一步推出「臨門方案」，價購大樓

內不參與重建者的產權並「免擔保」地提供無息融資給重建戶，加上後續推出的「達陣方案」，前後共有 70

處（5,410 戶）集合住宅大樓與街廓社區，在「誠信」與「互助」的基礎上，同時解決土地與更新重建問題

。 

集合住宅大樓與街廓社區重建，從委託規劃、建築設計到工程發包，都由住戶籌組的更新會主導辦理，

期間九二一基金會委託建築經理公司與管理銀行從旁協助，並與所有大樓相互鼓勵、共享經驗。相同的記憶

與際遇，「臨門家族」成為重建大樓認同的印記，也記錄著人們因為重建而擴大了「家」的想像。 

弱勢造屋弱勢造屋弱勢造屋弱勢造屋    

九二一大地震後，政府推出「重建家園長期低利、無息貸款」的優惠措施，確實有助於減輕受災戶重建

或重購家園的經濟負擔。然而，有部分經濟條件弱勢的受災戶，並沒有能力依循既有法規程序完成銀行貸款

對於「擔保品」的要求，或者希望有補助款來降低重建或重購家園的負擔。 

九二一基金會理解弱勢災戶取得「合法」住宅的難度，也理解直接補助弱勢災戶重建或重購家園，是一

種可以同時減輕弱勢災戶負擔與降低政府利息補貼負擔的雙贏策略。於是以經濟條件弱勢的受災戶為協助對

象，推出「築巢專案－九二一災區家屋再造方案」，依受災戶經濟條件不同提供每戶 20~50 萬的直接補助，

並在審查標準上跳脫傳統以收入或財產作為唯一的依據，發展出「情境相同」的審查模式。 

八年來，總共補助 4,336 個弱勢災戶，佔全倒戶數（以門牌計）38,935 戶之 11.13%。「直接補助」與「

情境相同」建構出臺灣第一套「居住人權」的住宅重建模式。 

集體遷村集體遷村集體遷村集體遷村    

九二一大地震後，部落與農村在還來不及理解「遷村」可能碰上的困難之前，就已經在政策規劃下走上

遷村之路。前路迢迢，險阻異常，政府不斷承諾會幫忙，村民也開始引頸期待。等到承諾無法兌現，衝突與

不信任就接踵而來。 

面對這條「只能向前走且不能回頭」的單行道，九二一基金會理解村民期待與政府權責間的落差，也深

深了解弱勢村民在面對殘破家園之餘，還得自行或集體籌措住宅重建資金的難度。因此，一方面推出「333

融資造屋方案」，「免擔保」地提供無息融資給遷村戶，解決遷村計畫期間的資金籌措難題，二方面積極協調

、整合與媒介內外部資源，降低遷村戶的重建費用負擔。更重要地，九二一基金會促動在地的力量站出來，

鼓勵村民關心工程品質，參與建築設計、工程發包與監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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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來，九二一基金會協助完成五處遷村計畫，在「住宅供應務實化」與「村民共同參與」的理念下，

讓公共政策與村民之間，不再只是單向的「指導」角色，而是更為理解的「合作」關係。 

以修代拆以修代拆以修代拆以修代拆    

九二一大地震中受損的集合住宅大樓，有些受損情形經專業鑑定認為並未嚴重到非拆除不可的程度，建

議藉由適當的補強設計與施工，即可恢復建物應有的承載能力，甚至可以提高耐震能力到新修訂的法規要求

。這種「以修繕補強方式重整家園」的主張，對於飽受驚嚇的受災戶而言，的確有難以克服的心理障礙。 

九二一基金會理解受災戶的感受與疑問，採取與政府「垂直分工」的合作模式，先由九二一基金會協助

受損集合住宅擬定修繕補強計畫書，再由政府與九二一基金會合作補助百分之七十的修繕補強工程經費。就

在「專業分工」、「管考同步」與「自助人助」的原則下，九二一基金會委請台灣營建研究院作為協力單位，

受理申請協助，並籌組遴選小組為大樓的修繕補強找到好的專業團隊，再由專業團隊來替大樓擬定修繕補強

計畫書，作為後續實質修繕補強的依據。 

雖然到目前為止，還有少數社區為修繕補強或拆除重建持續爭議，但已有 94 棟（12,814 戶）集合住宅

大樓在官民合作、垂直分工與專業協助的新模式下，接受補助完成修繕工程。 

愛的書庫愛的書庫愛的書庫愛的書庫    

我們一直在想，知識是如何形成？個別圖書的捐贈，在台灣已經不是新鮮事，但捐書與閱讀之間又有什

麼關聯？捐了書就能達到鼓勵閱讀的效果嗎？九二一基金會曾有過相同經驗，也存在過相同的疑問，並一直

努力尋求突破。 

後來，九二一基金會遇上了一群積極推動閱讀的老師，發現老師是閱讀能否形成風潮的關鍵，了解共讀

是促進學生互動思考的最佳方法。因此，成立了「臺灣閱讀推廣中心」，開始設置「愛的書庫」，讓書庫成為

知識流動循環的法寶，由老師與學生網路票選適合班級共讀的好書，一箱箱，每箱裝有相同的 40 本書，在

班級間、在學校間流傳，不管鄉間、部落或城市，循環不止。 

3 年來，結合各界力量，「愛與分享，智慧循環」已成就了 16 個縣市，70 個「愛的書庫」，總計 5,914

箱，23 萬 6560 本圖書已被循環閱讀了 15 次。閱讀是一輩子的事，推動閱讀不是一時的熱度，「愛的書庫」

已經順利交棒，「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積極走下去...... 

123 123 123 123 社會協力社會協力社會協力社會協力    

1999 年大地震後成立的九二一基金會，不脫傳統「公設財團法人」的思考模式，以配合政府施政為主，

只接受中央政府各單位提案，導致監察院內政及少數民族委員會第 3 屆第 37 次會議對行政院的糾正案中直

指「九二一基金會對基金管理運用欠缺合理有效」。 

2000 年 6 月底，改組後的九二一基金會為呼應輿論要求，提出以「來自民間、支助民間、協助政府」、「

議題導向、主動規劃」、「透明效率、落實重建」等原則作為業務推動與捐款管理的方針，並推出「123 協力

方案」，鼓勵民間團體投入獨居老人、兒童少年、身障者、變故家庭與低收入戶等族群的居家照顧、送餐服

務、日間托育、課後安親與心靈重建等，並促動社區組織與地方政府發展社區產業與提振地方產業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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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草根團體「龍眼林福利協會」與「南投縣生活重建協會」等在災後八年仍持續開花結果，成為社區照護

的典範。魚池鄉「阿薩姆紅茶」最近幾年從谷底回升並蔚為風潮，為振興地方產業寫下新的一頁。 

 

八年來  九二一基金會 

運用您的愛心捐款 幫助 

 

70 處大樓及社區更新重建（5,410 戶） 

94 棟大樓修繕（12,814 戶） 

4,336 個弱勢家戶重建 

2,366 件貸款信用保證 

6,379 戶家屋建築設計 

54 個社福機構重建 

5 處聚落遷村 

360,000 災民繳交 6 個月公勞農健保費 

10,240 人次學生繳交學費、雜費與餐費 

4,172,480 人次學童參與圖書共讀 

127 位失依兒少成立信託基金 

278 個學校採購 12 萬冊圖書 

719 戶桃芝風災災後安遷 

154 位桃芝風災受難家屬 

51 座橋樑重建 



  
 

 4

86 處組合屋管理維護 

6 個縣市政府辦理各項重建計畫 

31 個鄉鎮市公所搶修災損坍塌道路 

14 個鄉鎮公所辦理辦公廳舍重建工程 

102 個義消與民間救難團隊採購設備 

190 個團體辦理生活、社區與產業重建 

 
謝 謝 

您的愛心 陪伴他們 
 

走向回家的路 
 

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 
        

緣緣緣緣緣緣緣緣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與與與與與與與與過過過過過過過過程程程程程程程程        
 

88 年 9 月 21 日凌晨 1 點 47 分 12.6 秒，在日月潭西南方 6.5 公里處，發生了芮氏規模達 7.3 的強烈地

震。這場被稱為「九二一集集大地震」的世紀天災，規模之大與破壞之巨，為台灣百年未見。 

 

面對這百年來的重大災難，行政院除了設置「行政院九二一震災重建推動委員會」專責救災與重建工作外

，另鑑於各界捐款甚鉅，有統合運用以發揮最大效能的必要，於是宣佈由民間社會人士與相關單位共同組織「

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推動救災、安置與重建等工作。 

 

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於 88 年 10 月 13 日正式成立，聘請辜振甫先生擔任董事長，王金平、吳

伯雄二位先生為副董事長，孫明賢先生、孫震先生、陳長文先生、戴東原先生、蕭新煌先生、孫越先生、黃正

雄先生、黃主文先生、高清愿先生、淨心法師、邵慶明先生、田弘茂先生、許文彬先生、江奉琪先生、陳繼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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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李慶平先生為董事，翁岳生先生、彭百顯先生、廖永來先生、張溫鷹女士、王景益先生為監事，並召開

第一屆第一次董監事會聯席會，報告成立緣起，通過本會捐助暨組織章程，確認秉持公開與獨立自主原則，管

理運用來自各界的愛心捐款。 

    

本會成立之初，除商請財團法人台灣區雜糧發展基金會提供辦公處所，並敦請該基金會的董事長孫明賢先

生（本會董事）、執行長潘家聲先生、副執行長林義祥先生、秘書組組長張永欣先生及財務組組長林義杜先生

以義工方式暫兼本會執行長、副執行長及業務組、行政組、財務組組長。 

 

成立後的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為了積極展開業務，旋即依「捐助暨組織章程」第三條規定的業

務項目，研訂業務計畫，並在 88 年 11 月 3 日第一屆第一次臨時董監事聯席會，通過內政部所提出的「鼓勵失

依兒童少年成立信託以保護其財產與生活案」及「補助受災社會福利機構重建計畫」兩項補助計畫。前者係針

對震災失依兒童、少年或其親屬，採取信託方式處理其領得的全部慰助金、捐款與遺產者，予以新台幣五十萬

元補助。後者則以認養方式，補助 49 個震損公私立社福機構的重建或修繕。 

 

而後，在 88 年 12 月 17 日召開第一屆第二次董監事聯席會，除通過本會「員工管理規則」、「基金及經費

管理運用辦法」及「會計制度」，並放寬災區失依兒童少年信託基金之受託單位為「經財政部許可辦理信託業

務之金融機構」，且核定「災區受災保險對象公、勞、農、全民健康保險自付保險費補助計畫」、「補助災區辦

理社區重建調查規劃費用計畫」、「補助農村聚落重建調查規劃費用計畫」、「補助原住民聚落重建調查規劃費用

計畫」、「災區及社區生活整體照顧重建（五年）計畫」，、「九二一震災原住民災區獨居老人暨身心障礙者居家

暨營養餐飲服務（五年）計畫」、「災區及社區生活整體照顧重建（五年）計畫執行情形之研究」等七項補助計

畫。另鑑於災區生活重建及社區重建工作計畫項目繁雜，且均屬高專業性，為求計畫完整與效率，亦決議在董

事會之下設置「計畫審議委員會」，由執行長召集，對各部會彙整提出的計畫，作專業性審議，再提董監事聯

席會討論。 

 

爰此決議，本會於 89 年 1 月 5 日邀請蕭新煌教授、邵慶明會長、張隆盛顧問及洪德旋顧問研商「九二一

震災重建基金會計畫審議委員會成立事宜」，討論「計畫審議委員會組織簡則」及「計畫審議委員會」委員人

選。而後，為爭取時效，隨即於 89 年 1 月 20 日及 1 月 27 日召開第一次及第二次計畫審議委員會會議，審議

通過行院原住民委員會所提「九二一震災原住民災區獨居老人暨身心障礙者居家暨營養餐飲服務（五年）計畫

」及各縣（市）政府所提「災區及社區生活整體照顧重建（五年）計畫」第一年細部計畫及經費，以及「行政

院文建會辦理震災災區『年節溫情』系列活動計畫」、「錄製向大地學習錄影帶」等補助案。 

 

89 年 1 月 31 日召開的第一屆第二次臨時董監事聯席會，除核備「計畫審議委員會組織簡則」及聘請蕭新

煌（台大教授）、曹愛蘭（台北市弘愛中心主任）、馮燕（台大教授）、陳宇嘉（東海大學教授）、邵慶明（世界

展望會會長）、蕭玉煌（內政部社會司長）、廖榮利（中國醫藥學院教授）、簡春安（長榮管理學院校長）、陳長

文（國際紅十字會秘書長）、張隆盛（經建會專門委員、本會顧問）、洪德旋先生（本會顧問）、紀惠容（勵馨

基金會執行長）、王榮璋（殘障聯盟秘書長）、吳玉琴（老人福利聯盟秘書長）、林惠芳（智障者家長總會秘書

長）、吳英璋（台大教授）、周碧瑟（陽明大學公衛學院教授）、鄭麗珍（台大教授）、陳健仁（台大公衛學院院

長）、曾憲政（高雄市教育局局長）等為審議委員會委員外，並核定核定「九二一震災災區年節溫情系列活動」

、「製作及發行向大地震學習錄影帶」及「預撥地方特殊性及急迫性計畫補助專款」等三項補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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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計畫審議委員會」又於 89 年 2 月 21 日、3 月 31 日、4 月 28 日、5 月 2 日召開第三、四、五、六

次審議會議，共通過「提撥專款辦理震災災民重建家園貸款信用保證業務案」、「補助災區災民自付保險費第二

期計畫」、「補助原住民部落建立健康互助網路計畫」、「補助原住民心靈重建計畫」、「補助國防部九二一救災行

動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受災地區個別建築物規劃設計費用計畫」、「補助九二一震災組合屋自來水管線供水計

畫」、「補助利用俄羅斯捐贈原木興建活動中心及農產品展售中心計畫」、「九二一震災災區重度傷殘者照顧計畫

」、「補助農村聚落調查規劃追加預算計畫」等 10 項補助計畫，總經費 54 億 4 千 5 百餘萬元。 

 

89 年 5 月 17 日，第一屆第三次董監事聯席會決議「基於尊重新政府起見，全體董監事向行政院長提出總

辭」。因此，除通過「補助受災地區個別建築物規劃設計費用計畫」、「補助九二一震災組合屋自來水管線供水

計畫」兩項補助計畫外，其餘已經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的八項計畫則予以緩議。 

  

至此，共計召開三次董監事聯席會與二次臨時董監事聯席會，核定專案與補助計畫 14 項，匡列經費 54 億

餘元，其他業經計畫審議委員會通過，暫緩決議者有八項，共 49 億餘元。如表一。 

 

期間，本會孫明賢董事兼執行長及工作同仁，皆由財團法人台灣區雜糧發展基金會人員以義工方式兼辦，

任勞任怨，對本會制度的建立，功不可沒。 

 

然而，當時的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仍不脫傳統「公設財團法人」的思考模式，以配合政府施政為

主體，只接受中央政府各單位提案，行事風格較像沉穩內斂的「夥計」，導致監察院內政及少數民族委員會第 3

屆第 37 次會議對行政院的糾正案中直指「九二一基金會對基金管理運用欠缺合理有效」。 

 

行政院成立之『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對基金之管理運用，欠缺合理有效；內政部未能

適時宣導捐款相關法規，造成募款紊亂；且捐款相關法規未臻健全，無法建立公開透明制度，對募款

單位運用善款情形未予主動瞭解、積極輔導與切實監督，落實捐款專款專用，均有疏失，爰依法提案

糾正。 

錄自監察院公告文件 

新政府上台後，行政院續聘辜振甫先生、王金平先生擔任本會董事長、副董事長，改聘殷琪小姐為副董事

長，並聘黃榮村先生、瞿海源先生、楊國樞先生、陳長文先生、蕭新煌先生、謝博生先生、孫越先生、陳哲男

先生、張博雅女士、鄭深池先生、淨心法師、邵慶明先生、徐璐小姐、陳其南先生、許文彬先生為董事，陳繼

盛先生、彭百顯先生、張溫鷹女士、廖永來先生、林賢郎先生為監事。 

 

89 年 6 月 19 日，本會召開改組後第一屆第四次董監事聯席會，除通過聘任台灣大學謝志誠教授擔任執行

長兼發言人，核定「提撥專款辦理震災災民重建家園貸款信用保證業務計畫」外，為使新任董監事能瞭解基金

會業務及經費運用狀況，請執行長立即整理資料，並於兩週內召開臨時董監事會議提出報告。 

 

六月底，本會遷入位於台北市仁愛路三段五巷一弄九號租來的辦公處，並招募包括王俊凱、蔡培慧、張劭

農、劉漢卿、蕭淑瓊與柳怡如等六位專職工作人員，以「仁愛」為本，從「新生」出發，展開本會另一階段的

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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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5 日，本會依第一屆第四次董監事會會議結論，召開第一屆第四次臨時董監事聯席會，由執行長就本

會經費與各項補助計畫的執行情形提出報告，並為洗清監察院不名譽的指責，呼應輿論要求，提出以「來自民

間、支助民間、協助政府」、「議題導向、主動規劃」、「透明效率、落實重建」等原則作為會務運作、業務推動

及捐款管理的方針。 

 

就在「用熱情參與重建、以誠意喚回愛心」，以及「化被動為主動」的自我期許下，以協助住宅重建作為

會務主軸，推出以「受災集合住宅」、「受損集合住宅」、「弱勢族群」與「地方政府」為協助對象的「築巢專案

」，並在「尊重專業」、「專業分工」、「管考同步」與「自助人助」原則下，擬定「協助受災集合住宅更新重建

方案」、「協助受損集合住宅擬定修繕補強計畫書方案」、「九二一災區家屋再造方案」與「九二一災區 333 融資

造屋方案」等四個方案，經 89 年 9 月 6 日第一屆第五次董監事聯席會核定通過，並修正捐助暨組織章程，把

「協助社區及住宅重建相關事項」納入業務範圍，以及同意聘請台北大學張紉副教授擔任本會副執行長，協助

推動與規劃生活重建相關計畫。 

 

為了全力推動「築巢專案」，本會於 89 年 12 月 1 日正式於南投縣中興新村仁義路二十八號成立南投辦公

室，除請纓進駐的蔡培慧外，陸續聘賴澤君、潘惠英、黃瓊玉等三位專職工作人員。 

 

89 年 12 月，董事長辜振甫先生、副董事長王金平先生請辭，由行政院改聘殷琪小姐為董事長，瞿海源先

生及陳長文先生為副董事長。 

 
在推出「築巢專案」作為本會投入災後重建的主軸外，為兼顧其他面向的需求，落實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

會「來自民間、支助民間、協助政府」的承諾，並回應各界要求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開放民間團體直接提案

申請經費補助的期待，於 89 年 12 月 20 日經第一屆第六次董監事聯席會同意修訂「基金及經費管理運用辦法」

，確認本會應有效結合民間力量，積極投入災後重建的原則！ 

 

為配合「築巢專案」的推動，於 90 年 6 月將會址遷往台北市長春路一五六號六樓，並於 91 年 3 月起，增

聘謝靜綺以因應業務量的擴充。 

 

92 年 4 月 10 日第二屆董監事聯席會成立，行政院聘殷  琪小姐、瞿海源先生、陳長文先生、淨心法師、

廖嘉展先生、許文彬先生、蕭新煌先生、楊志航先生、王光賜先生、鄭深池先生、謝博生先生、徐  璐小姐、

陳其南先生、黃志芳先生、郭瑤琪女士、余政憲先生、陳繼盛先生擔任董事，聘林宗男先生、黃仲生先生、胡

志強先生、林賢郎先生擔任監事。並經推舉殷  琪董事擔任董事長，瞿海源董事與陳長文董事擔任副董事長。

續聘謝志誠教授擔任執行長。 

 

93 年 12 月 2 日修訂捐助暨組織章程，將存立期限延長為 10 年，解散清算後的剩餘財產歸屬則由國庫調

整為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 

 

95 年 8 月 7 日第三屆董監事聯席會成立，行政院聘殷  琪小姐、陳長文先生、瞿海源先生、李逸洋先生

、林萬億先生、吳豐山先生、卓榮泰先生、陳其南先生、蕭新煌先生、謝博生先生、鄭深池先生、淨心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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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文彬先生、王光賜先生、廖嘉展先生、徐  璐小姐、陳繼盛先生擔任董事，聘聘李朝卿先生、黃仲生先生、

胡志強先生、林賢郎先生、陳屬藤小姐擔任監事。。並經推舉殷  琪董事擔任董事長，瞿海源董事與陳長文董

事擔任副董事長。續聘謝志誠教授擔任執行長。 

 

又鑑於重建工作階段性任務可望提前完成，經 96 年 8 月 31 日第三屆第二次董監事聯席會同意，再度修訂

捐助暨組織章程，將存立期間調整至 97 年 6 月 30 日止。 

 

回顧過去八年六個月，推動重建計畫共計 32 項，匡列經費計 13,634,451,126 元。其中屬於生活重建相關

計畫有九二一震災重建區教育仁愛救助金專案、九二一震災重建區桃芝颱風災害救助及安置專案、補助九二一

震災受災國中小學校優良圖書專案、弱勢族群暨邊遠地區 921 溫馨巴士補助專案、九二一震災組合屋臨時社區

行政管理經費補助專案、補助九二一震災組合屋自來水管線供水計畫、九二一震災災區年節溫情系列活動、災

區及社區生活整體照顧重建五年計畫執行情形之研究、災區原住民老人暨身心障礙者居家服務暨營養餐飲服務

計畫、災區及社區生活整體照顧重建計畫、災區受災保險對象公、勞、農、全民健康保險自付保險費補助計畫

、受災社會福利機構重建計畫、鼓勵失依兒童少年成立信託基金以保護其財產與生活安全案等 12 項，住宅重

建相關計畫有築巢專案—達陣方案、築巢專案—補助受損集合住宅辦理修繕補強方案、築巢專案—臨門方案、

築巢專案—九二一災區 333 融資造屋方案、築巢專案—九二一災區家屋再造方案、築巢專案—協助受損集合式

住宅擬定修繕補強計畫書方案（二）、築巢專案－協助受損集合式住宅擬定修繕補強計畫書方案、築巢專案—

協助受災集合式住宅更新重建方案、提撥專款辦理震災災民重建家園信用貸款保證業務、補助受災地區個別建

築物規劃設計費用計畫等 10 項，防災、搶險與復建相關計畫有九二一重建區鄉（鎮、市、區）公所辦公廳舍

災後重建工程與設備補助計畫、補助民間救難團隊裝備器材暨組訓專案、九二一震災重建區辦理災後橋樑復建

工程補助專案、九二一震災重建區山區道路坍塌土石清除機具（經費）補助專案、製作及發行「向大地震學習

」錄影帶等 5 項，重建規劃相關計畫有補助原住民聚落重建調查規劃費用計畫、補助農村聚落重建調查規劃費

用計畫、補助災區辦理社區重建調查規劃計畫等 3 項，其他計畫有九二一災後生活與社區重建 123 協力專案與

預撥地方特殊性及急迫性計畫補助專款等 2 項。 

 

捐款收支、重建計畫緣由說明與重建計畫結案報告請參考其他文件。 

 

 

 

 


